
合同登记编号: IPP-X]-23011202 

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g 神马集群相关支撑系统维护

委托方〈甲方) :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
受托方〈乙方) :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签订地点g 中国安徽合肥

有效期限z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

申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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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

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、

文本，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(受托方)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〈委

托方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
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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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受托方"项下(增页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在"委托方"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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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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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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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元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

明"元"等字样。





技术服务合同

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
中国安徽合肥蜀山湖路 350 号

文!盟国

赵丹(联系人)项农(项目负责人)

委托方(甲方)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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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:

项目联系人:

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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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蜀山区蜀山湖路 350 号

传真: (0551) 65591310 

通讯地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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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haodan@单卫.ac.cn

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中国安徽合肥蜀山湖路 350 号

吴杰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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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551) 65593187 l舌:电

电子信箱:

受托方(乙方)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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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安徽合肥蜀山湖路 350 号

传真:

通讯地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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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51-655923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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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51-65593188 话:

电子信箱:

电
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神马集群相关支撑系统维护项目进行的专项

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

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

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



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:

完成神马集群相关支撑系统维护

市电输入配电系统维护，服务器机柜供电系

。1. 技术服务的目标:

2. 技术服务的内容:

统维护，电池系统维护，防雷接地系统维护，监控系统维护，机房基础设

施维护。

现场派工、技术支持。3. 技术服务的方式:

第二条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:

神马集群机房1. 技术服务地点:

合同签订后 12 个月内完成2. 技术服务期限:

3. 技术服务进度:

4. 技术服务质量要求:满足技术及使用要求

5. 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: / 。

、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第三条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

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:

1. 提供技术资料:

(1 ) 

到

2. 提供工作条件:

提供用于维护的工作场地及材料类元器件:

(2) 组织协调用于维护工作的时间，防止与相邻系统产生时间干

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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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维护工作的其他工作条件(3) 

第四条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:

1 .技术服务费总额为:或拾政万砍{干肆{百圆整(￥299 ， 400.00) ; 

2. 技术服务费由甲方分期 (一次或分期)支付乙方。

2 

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:

合同签订生效后，甲方于 15 个工作日内预付 50%合同款:乙方完

成合同约定内容，经甲方验收合格，凭乙方开具合同全额的税务发票，甲





方于 1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清合同尾款。

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:

开户银行: 工商银行科学岛支行

地址: 合肥蜀山湖路 350 号

帐号: 1302 0119 0902 2100 383 

第五条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

行验收:

1. 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:

2.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:

3.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:

技术派工及现场施工

满足维护要求及正常运行。

提供技术服务施工清单

4. 验收的时间和地点: 甲方指定地点。

第六条双方确定:

1 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

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甲 (甲、双)方所有。

2.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

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4ι(乙、双)方所有。

第七条双方确定，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:

1.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二 条约定，应当每延期一周按合同额的 1%0

支付甲方违约金，不足一周按一周计算(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

方法)。

2.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三条约定，应当因甲方未能提供技术

资料或工作条件导致延期，延期一周按合同额的 1%。支付乙方违约金，不

足一周按一周计算 (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)。

第八条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赵丹 为甲方项目

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方飞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:

1. 提供并审核技术资料;

2. 现场监督施工并提供技术指导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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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现场紧急情况及时处理。
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时通

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九条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

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:

h~ 发生不可抗力;

2. / 。

第十条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

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一i一种方式处理:

1. 提交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;

2.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一条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二条本合同经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(盖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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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税票粘贴处:

(以下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)

1. 申请登记人:

2. 登记材料: ( 1 ) 

(2) 

(3 ) 

3. 合同类型:

4. 合同交易额:

5. 技术交易额:
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(印章)

经办人:

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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